
 

 

 

 

黑卫药政便函〔2017〕77号 

 

黑龙江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启动骨科等 

四类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集中采购的通知 

 

各市（行署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委（局），省农垦总局、

森工总局卫生局，委直属（管）各医疗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采购行为，根据《黑龙江省

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挂网阳光采购实施方案》（黑卫药政发

〔2016〕99 号），我省完成了骨科、神经外科、非血管介入、其

他四类高值医用耗材挂网工作，并在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

公布挂网结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施范围 

（一）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，包括政府、国有企业（含

国有控股企业）等所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； 

（二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（包括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

生服务机构）和村卫生室； 

（三）鼓励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参加采购。 

二、执行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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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即日起，医疗机构必须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做好网上采

购相关准备工作，并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起正式执行骨科、神经

外科、非血管介入、其他四类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采购。 

三、限价原则 

（一）医疗机构自行选择挂网产品，鼓励医疗机构与企业进

行价格协商，按照“带量采购、量价挂钩”原则，与挂网生产企

业议定价格，其成交价格不得高于该产品全国最低中标价（挂网

价）。 

（二）医疗机构采购医用耗材应综合考虑医用耗材品牌、品

种、数量、价格及供应企业提供的真实、有效的参考价，鼓励采

购国产医用耗材。 

四、采购程序 

（一）根据临床需要，在挂网品种目录内选择采购品种；采

购过程（所有环节）必须通过采购平台完成。 

（二）及时与挂网企业签订购销合同，并认真履行合同义务。 

（三）按照有关规定，验收、储存、使用挂网品种。 

五、监督管理 

（一）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作为本

区域、本单位医用耗材网上集中采购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切实

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综合协调，明确工作任务，落实人员职责，

精心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自 2017年 11 月 20日起，医疗机构骨科、神经外科、

非血管介入、其他四类高值医用耗材采购必须通过采购平台完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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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医疗机构任何形式的平台外采购。 

（三）医疗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，避免在 2017 年 11 月 20日

前出现不良“大库存”。 

（四）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高值医用耗材集

中采购的监督管理，准确掌握采购、配送和使用情况,规范医用耗

材的合理使用；发现违纪违规行为的，要及时进行约谈、警示通

报，并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仍未整改的，将进行督查，按相关规

定给予严肃处理。 

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议价

订单生产企业 24小时未回复、配送企业配送不及时等问题要及时

上报省卫生计生委药政处。 

此次骨科、神经外科、非血管介入、其他四类高值医用耗材

限价挂网相关信息详见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（网址：

http://hljggzyjyw.gov.cn/）。  

 

 

 

黑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       

2017 年 11 月 6日               

 

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
